附件1
台山市外事侨务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为华侨回国定居审批和改变华侨捐赠款物和捐赠兴办公益项目用途审核等2项，是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由于本局办理的上述等项保密性强，且业务量较少，其中华侨回国定居审批项目在本局初审后报江门外侨局审批，市府尚未将其纳入进驻市网上办事大厅的事项，也未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华侨回国定居审批全年申请共51件，受理共51件和办结数量51件，尚没有未受理、未按时办结事项；改变华侨捐赠款物和捐赠兴办公益项目用途审核申请数为零。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严格遵守审批权限、程序、环节、条件等,华侨回国定居审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改变华侨捐赠款物和捐赠兴办公益项目用途审核按照《广东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
（三）公开公示情况。我局将行政许可事项为华侨回国定居审批和改变华侨捐赠款物和捐赠兴办公益项目用途审核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范围等相关情况进行公开；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过程和结果的情况。

(四)监督管理情况。为加强行政许可事项的有效实施，我局制定了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制、服务承诺制、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等相关制度，加强对行政许可实施行为的监督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是从2013年由公安部门受理审批转移部分项目到侨务部门审批,至今受理办结100余件，实施效果较好，申请人满意。改变华侨捐赠款物和捐赠兴办公益项目用途审核事项自设立以来，近几年无业务受理。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因从2013年由公安部门审批转移部分项目到侨务部门审批，由于行政许可实施时间不长，在审批过程涉及侨务部门和公安部门，有些办理程序和步骤尚需进一步完善，部门之间尚需进一步沟通配合。另回国人员大部分为老年人，他们由于不适应国外生活环境、回家乡养老、探亲或者因为患病等种种原因独自回国居住，子女不在身边。他们自己无法及时了解相关的定居政策，不清楚回国定居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恢复户口，并且大部分行动不便，同时有一部份回乡居住期间未决定是否定居，所以一直没有办理入户手续导致相关的证件过期，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的相关证件已经遗失，其中个别人出国时间较早，回国时年龄又大，自己无法记清出国的具体时间，在公安机关也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无法提供户口注销的证明，导致无法办理。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针对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存在的一些需完善的问题，我局将进一步完善办理程序和步骤，加强与公安部门的沟通，形成有效的办理配合机制；侨务干部应多学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对于年纪大行动不便的长者应相对放宽条件，比如委托直系亲属办理不一定要到公证处做委托公证（需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到公证处办理），也可到村（居）委会出具相关证明。
作为持中国护照的华侨，应保留其在中国的户口，回国后又要达到种种要求才能重新取得户口。手续和程序过于繁琐，用时过长，群众意见大，对于在国外工作、生活的中国公民来说，不管是在国内连续居住满90天还是70天，才可以申请办理入户，都有一定困难的。不仅如此，因为户口问题，还有许多华侨在商务、投资、就医、置房、子女就学等方面遭遇各类尴尬。侨胞真心希望相关部门可以明确规定不要取消华侨的户口，在恢复户口时也不要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逐步简化手续，为广大群众带来更多的便利，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比如江苏省实行持有效中国护照和外国居留证直到派出所办理恢复户籍的办法，值得借鉴。
